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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榮 暉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0）

行使購買選擇權 
收購120,000,000股GREEN ESTEEL普通股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及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公告（「該等
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的通函（「通函」），當中本公司與Green 

Esteel訂立購買選擇權協議，據此，Green Esteel已向本公司授出購買選擇權。購買選
擇權可於行使期內隨時按選擇權價全部或部分行使。除非於本公告另有所指，否則本
公告採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授出購買選擇權已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
正式通過。

行使購買選擇權

根據購買選擇權協議，本公司獲授購買選擇權，可於行使期內認購最多120,000,000股
Green Esteel普通股。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本公司通過向Green Esteel發出通知
來行使購買選擇權。行使購買選擇權讓本公司可以以每股選擇權股份1.00美元的行使
價認購120,000,000股Green Esteel普通股，代價合計為120,000,000美元。代價將從本集
團內部資源撥付。

承董事會命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吳磊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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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江江先生及吳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丁琳先生、王振輝先
生及康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柳松先生、簡順明女士及陳麗屏女士。


